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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3450—2016《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与GB/T33450—2016相比,主要变

化如下:
———更改了引言;
———更改了第3章的术语科技成果、标准(见3.1、3.2,2016年版的3.1、3.2);
———更改了第4章的b)、e)条款(见第4章,2016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第5章的5.1的c),5.3.1的e)~g),5.3.2的d)~g),5.4的a)、c)、d),5.5的c)(见

第5章,2016年版的第5章);
———增加了第6章(见第6章);
———更改了第7章的7.1、7.2(见7.1、7.2,2016年版的6.1、6.2);
———更改了第8章的8.1、8.2、8.3(见8.1、8.2、8.3,2016年版的第7章);
———增加了附录A;
———增加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先进技术

成果长三角转化中心、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中国核电工

程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之江实验室、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计量大学、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台州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华北地质勘查局

五一九大队、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上海标凯工程技术咨询中心、深圳市德为先科技有

限公司、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靳宗振、付强、李涵、郑娟尔、张珈铭、韩冰、曹俐莉、王彦、曾毅、唐威、许开华、

杨毅、程永红、侯非、卢成绪、高昂、张运东、王琦、王娜娜、吴康、余鹏、沈燕、杨笑君、吕晓祥、魏琼、
储菲菲、张欣亮、苏宏宇、何晓丹、姚帅、刘世光、于朋、黄宇、李战国、杨超、吴回获、崔玉萍、王兵、翟震宇、
杨娇馥、吴建港、周永军、于志兵、魏同周、王丽军、谢明所、陈萌、李紫鹏、徐洪强、杨琪、戴之希、晏风、
郑庆星、宋艳双、陈璋、闵凯、向俊成、万福军、张雨辰、李万鹏、陈晓占、马冀、吴楠、梅元璞。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GB/T33450—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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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当前,标准研发和科技创新同步趋势明显,标准

研制逐步嵌入科技活动各个环节中,为科技成果快速进入市场、形成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保障。
本次修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提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标准化与科技创新有效互动的要

求,提出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通用技术路径,指导各行业、各类组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为持

续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体系、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

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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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可行性评估、确定标准类型与内容等

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科技成果研制标准的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 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20001.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

GB/T20001.2 标准编写规则 第2部分:符号标准

GB/T20001.3 标准编写规则 第3部分:分类标准

GB/T200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GB/T20001.10 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

GB/T24620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GB/T28222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科技成果 scientificandtechnicalachievement
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来源:GB/T39057—2020,2.1]

3.2
标准 standard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

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
注1: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注2:规定的程序指管理标准的机构颁布的标准制定程序。

注3:如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由于它们可以公开获得以及必要时通过修正或修订保持与最新

技术水平同步,因此它们被视为构成了公认的技术规则。其他标准,如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可影响几个

地区。

[来源:GB/T20000.1—2014,5.3,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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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是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必要环节,对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必要性进行初步评估。需

求分析宜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a) 符合各类组织、地方、行业提高管理效率的需求;

b) 符合行业、企业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的试验开发和应用推广的需求;

c) 符合各类提高保障产品、服务质量,树立自身品牌、扩大影响力的需求;

d) 符合相关行业建立接口,保证互换性、兼容性,降低系统运行成本的需求;

e) 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环境、保障安全和健康、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社会公益

需求;

f) 符合企业参与建立市场规则的需求;

g) 符合企业、行业参与国际事务、国际贸易、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需求。

5 可行性分析

5.1 科技成果的技术属性分类

基于技术属性,科技成果可分为:

a) 公益技术,为提升社会公益、提高公共利益类的科技成果,如地震勘探、气象监测、司法鉴定等;

b) 共性技术,在多个行业或领域共同应用的科技成果,如智能制造、纳米技术、太阳能技术、芯片

技术等;

c) 专有技术,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具有明确应用场景的科技成果,如特高电压技术、油气勘探技

术、高速铁路技术等。

5.2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特征分析

分析科技成果是否具有标准的以下主要特征:

a) 共同使用性,在一定范围内(如某企业、团体、区域、行业、全国或国际范围)被相关主体共同

使用;

b) 重复使用性,适用于多次使用的活动;

c) 创新实用性,具有创新性且能解决实际问题或满足市场需求;

d) 产业匹配性,为国家支持、具备优势的产业领域。

5.3 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分析

5.3.1 一般条件

对拟转化为标准的科技成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科技成果时考虑的因素包括:

a) 所处的生命周期;

b) 推广应用的时间、范围及认可程度;

c) 与相关技术的协调性;

d) 对行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e) 应用的安全和稳定性;

f) 与所在技术领域的符合性;

g) 获得的风险投资,技术应用的市场竞争状况及其研发团队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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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特殊条件

对于高新技术等发展更新较快,且属于国际竞争前沿的领域,宜从技术先进性、适用性、产业性角度

对拟转化为标准的科技成果进行评估。评估科技成果时考虑的因素包括:

a) 是否解决了该领域的技术难题或行业热点问题;

b) 是否达到国内或国际领先程度;

c) 成果的设计思想、技术方法、技术工艺是否符合市场发展导向;

d) 是否与现有市场生产资源条件相匹配;

e) 是否能与现有的产业链条进行整合;

f) 是否具有制造成本、销售价格优势;

g) 是否具有未来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可能颠覆现有的技术。

5.4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前景分析

对拟转化为标准的科技成果的未来推广应用前景进行评估。评估时宜考虑以下因素。

a) 成果的竞争力,包括:

1) 利益相关方对技术认可程度;

2) 技术实现成本;

3) 被竞争技术可替代性。

b) 成果所属产业的性质,包括:

1) 产业关联度;

2) 产业的成长性;

3) 产业的国内或国际竞争力。

c) 满足市场需求的有效性,包括:

1) 市场的需求量;

2) 现有市场占有率;

3) 市场风险;

4) 市场风险投资规模;

5) 市场需求增长趋势;

6) 潜在市场容量。

d) 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包括:

1) 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2) 对产品更新换代的作用;

3) 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

4) 对国民经济某一行业或领域发展的带动作用;

5) 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作用。

e) 对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包括:

1) 对保障公共服务质量的作用;

2) 对环境、生态、资源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3) 对促进社会治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作用。

5.5 与同领域(或相关领域)现行标准的协调性分析

对拟转化标准与同领域现有标准的协调性分析,做到:

a) 从标准适用范围、核心内容与指标等角度,与国内同领域同类和相关现行标准的协调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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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国内相关领域现行标准的协调性;

c) 与国际标准或区域同类现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明确国际或区域标准情况,重点分析拟转化标

准与国际或区域标准演进方向的一致性。

6 可行性评估

6.1 评估指标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评估指标可分为筛选性指标和竞争性指标两大类,包括:

a) 筛选性指标是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基本约束条件,包括成果形式和是否已转化为标准两个

具体指标;

b) 竞争性指标是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技术评估指标,包括成果性质、技术价值、推广应用前景、
协调性4个准则层,准则层下设20个要素,包含34个具体指标。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见附录A。

6.2 评估方法

宜采用专家评分法,对转化为标准的可行性进行定性和定量综合评估。专家评分法的基本步骤

如下:

a) 遴选专家;

b) 每位专家按照评分规则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其中对竞争性指标评估时,各行业宜按照各专业

领域成果技术状况确定评估等级;

c) 综合评估后,宜提出是否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以及确定所需制定标准的层级。

6.3 评估结果应用

评估结果宜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类型的参考依据。

7 确定标准类型与内容

7.1 确定标准类型

7.1.1 标准适用范围

根据科技成果上下游需求、应用范围等需要,选择确定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类型,包括:

a) 对在企业内推广使用的专有技术等科技成果,宜制定企业标准;

b) 对在我国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推广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成果,不存在妨碍商品、服
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且符合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地方标准制定事项范

围的,宜制定地方标准;

c) 对在我国某个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研究会)或产业技术联盟推广使用的专有

技术等科技成果,宜制定团体标准;

d) 对在我国某个行业内推广使用的共有技术等科技成果,宜制定行业标准;

e) 对在我国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推广使用的公益技术、共性技术等科技成果,宜制定国家标准;

f) 对在国际范围内具有技术、产品性能领先的科技成果,宜制定国际标准。

7.1.2 标准约束力

根据标准内容的约束性不同,确定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内标准的属性,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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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

科技成果,宜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b) 对7.1.2a)之外的其他科技成果,宜制定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和推荐性国

家标准。

7.1.3 技术成熟度

对仍处于技术发展过程中,需引导其发展或具有标准化价值、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技术成果,宜制定

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注:如具有一定应用前景但技术仍处于发展过程中或变化较快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

对符合国家标准制定需求和范围,技术内容具有先进性、引领性,且实施效果良好的团体标准,转化

为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7.2 标准核心内容的确定

7.2.1 术语标准的主要内容

术语标准的主要技术要素为术语条目。术语条目包括条目编号、首选术语、英文对应词、定义,根据

需要可增加许用术语、符号、拒用和被取代术语、概念的其他表述方式(包括图、公式等)、参见相关条目、
示例、注等。

7.2.2 符号标准的主要内容

符号标准的主要技术要素包括符号编号、图形符号、符号名称(含义)、符号说明等,这些内容通常以

表格的形式列出。

7.2.3 方法标准的主要内容

方法标准是规定通用性方法的标准,技术要素通常以试验、检查、分析、抽样、统计、计算、测定、作业

等为对象,如试验方法、检查方法、分析计法、测定方法、抽样方法、设计规范、计算方法、工艺规程、作业

指导书、生产方法、操作方法以及包装、运输方法等。

7.2.4 产品标准的主要内容

产品标准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产品应满足的内容,通常用性能特性表示。根据需要,还可规范产品试

验方法、术语、包装和标签、工艺等内容。

7.2.5 过程标准的主要内容

过程标准(如设计规程、工艺规程、检验标准、安装规程等)的主要技术要素是过程应满足的内容,过
程标准可规定具体的操作,也可推荐首选的惯例。

7.2.6 服务标准的主要内容

服务标准的主要技术要素是服务应满足的内容,包括战略与原则,服务规划与设计,合同,服务环

境,与消费者沟通,人员和资源,隐私、安全和数据保护,账单和支付,反馈和投诉,持续改进等。

8 编写内容

8.1 程序规定

8.1.1 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内标准的具体起草程序宜满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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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的内容。

8.1.2 科技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的,宜按照ISO、IEC、ITU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定进行起草制定。

8.2 文本内容

8.2.1 科技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的起草格式,宜满足ISO/IEC/ITU及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定。

8.2.2 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内标准的具体起草格式,满足GB/T1.1的规定。

8.2.3 对不同类别国内标准的编写,还需满足:
———术语标准内容的编写满足GB/T20001.1;
———符号标准内容的编写满足GB/T20001.2;
———分类标准内容的编写满足GB/T20001.3;
———试验方法内容标准的编写满足GB/T20001.4;
———产品标准内容的编写满足GB/T20001.10;
———服务标准内容的编写满足GB/T28222、GB/T24620。

8.2.4 国内标准的编制说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对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

标准的原因;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等进行说明。
除标准编制说明外,宜有对科技成果的技术性能描述、研究报告、技术试验论证报告、检验报告、应

用报告等其他材料。

8.3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处理

8.3.1 对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中涉及专利问题的处理和特殊程序,如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必要专

利实施许可声明、相关信息公布及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特殊程序、标准实施中专利处置等专利的

处理,宜满足GB/T20003.1规定的内容。

8.3.2 科技成果转化为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涉及专利的处理,宜满足GB/T20003.1的内容。

8.3.3 对科技成果转化为团体标准中涉及专利的处理见GB/Z43194。

8.3.4 对科技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中涉及专利的处理,宜满足ISO、IEC、ITU及相关国际组织规定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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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见表A.1和表A.2。

表 A.1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筛选性指标)

分类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备注

筛选性指标a 基本约束
科技成果形式 根据标准化的原理,有些成果形式可直接排除

是否已转化为标准 评估前进行标准查新,若重复可直接排除

  a 筛选性指标为一票否决性指标。

表 A.2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竞争性指标)

分类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评分规则

优 良 中 差
备注

竞争性

指标a

成果性质

技术价值

共同使用

特性

重复使用

特性

推广

必要性

生产

可行性

国家产业

政策

科技成果

所处生命

周期

行业技术

推进作用

科技成果

能解决的

关键问题

科技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被

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特性

共同使用

性高

共同使用

性较高

共同使用

性一般

共同使用

性低

科技成果在一定范围内被

相关主体重复使用的特性

重复使用

性高

重复使用

性较高

重复使用

性一般

重复使用

性低

科技成果具备普遍推广的

必要性
必要性高

必要性

较高

必要性

一般

必要性

较低

科技成果具备转化为生产

力的可行性
可行性高

可行性

较高

可行性

一般

可行性

较低

成果所属行业与国家产业政

策、国家支持领域、具备优势

领域或特色产业的符合性

符合性高
符合性

较高

符合性

一般

符合性

较低

科技成果从产生到转化为

实际产品的过程中,经历的

不同阶段和特征

处于

成熟期

处于

成长期

处于

初创期

处于培

育期或

衰退期

满足预期产业化目标的成

熟程度

第11~
13级

第8~
10级

第5~
7级

第1~
4级

科技成果对行业技术进步

的推动作用

推动

作用高

推动作用

较高

推动作用

一般

推动作用

较低

科技成果解决核心技术、行
业热点问题的情况

解决

能力强

解决能力

较强

解决能力

一般

解决能力

较低

科技成果解决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问题的情况

解决

能力强

解决能力

较强

解决能力

一般

解决能力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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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竞争性指标)(续)

分类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评分规则

优 良 中 差
备注

竞争性

指标a

技术价值

推广应用

前景

科技成果

领先程度

技术发展

导向性

成果

竞争力

成果所属

产业性质

与市场

对接的

有效性

对经济的

带动作用

对社会

发展的

带动作用

与同行业相比,科技成果领

先程度的情况
国际领先 国内领先

与国际或

国内水平

一致

低于国际

及国内

水平
技术的知识产权情况,涉及

国内、国 际 论 文、专 利 等

情况

知识产权

量多

知识产权

量较多

知识产权

量一般

知识产权

量较少

科技成果与该技术领域未

来发展方向的符合性
符合性高

符合性

较高

符合性

一般

符合性

较低

利益 相 关 方 对 技 术 认 可

程度

认可

程度高

认可程度

较高

认可程度

一般

认可程度

较低

技术实现成本
实现

成本低

实现

成本较低

实现

成本较高

实现

成本高

可被竞争技术替代的程度
被替代

程度低

被替代

程度较低

被替代

程度较高

被替代

程度高

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优先次序

优先

程度高

优先

程度较高

优先

程度一般

优先

程度低

产业关联度
关联

程度高

关联

程度较高

关联

程度一般

关联

程度较低

产业的成长性
产业成长

性高

产业成长

性较高

产业成长

性一般

产业成长

性较低

产业的国内或国际竞争力 竞争力强
竞争力

较强

竞争力

一般

竞争力

较低

市场的现实需求或未来需

求情况
需求性高

需求性

较高

需求性

一般

需求性

较低

市场需求的迫切性 迫切性高
迫切性

较高

迫切性

一般

迫切性

较低

市场风险情况
风险程

度低

风险程度

较低

风险程度

一般

风险程度

较高

对产品更新换代的作用 作用强 作用较强 作用一般 作用较弱

对国民经济某一行业或领

域发展的带动作用
作用强 作用较强 作用一般 作用较弱

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

作用
作用强 作用较强 作用一般 作用较弱

对保 障 公 共 服 务 质 量 的

作用
作用强 作用较强 作用一般 作用较弱

对环境、生态、资源以及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作用强 作用较强 作用一般 作用较弱

对促进社会治理、维护国家

安全和利益的作用
作用强 作用较强 作用一般 作用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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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行性评估指标(竞争性指标)(续)

分类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评分规则

优 良 中 差
备注

竞争性

指标a
协调性

交叉重复

情况

与国际国

外标准协

调性

投入与

持续研

发情况

政策法

规支撑

情况

从标准适用范围、核心内容

与指标等角度,重点分析拟

转化标准与同领域相关标

准、不同领域相近标准有无

重复交叉

无交叉和

重复

基本没有

交叉和

重复

有一定的

交叉和

重复

交叉重复

程度较高

与国际、国外标准演进方向

的一致性
方向一致

方向基本

一致

方向部分

一致

方向不

一致

该领域研政府资助、市场化

投资研发情况

资助或

投资多

资助或

投资较多

资助或

投资一般

资助或

投资较少

技术持续开发能力,科技成

果进一步研发和改进所具

备的条件

持续开发

能力强

持续开发

能较力强

持续开发

能力一般

持续开发

能力较弱

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法规

对拟转化标准的扶持或限

制情况

受到政策

法规扶持

力度大

受到一定

的政策法

规扶持

受到政策

法规扶持

较少

受到政策

法规限制

  a 竞争性指标根据科技成果的所属领域,确定各个指标的优、良、中、差4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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